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福建省
财政厅办公室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畅通失业保险

关系跨省转移接续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

融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关系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转移接

续工作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失业保险权益，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畅通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

续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1〕85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

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外省失业人员在我省申请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并申领失业

保险金时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应当同时为其办理失业登记和失业保

险金申领手续。

二、省内跨统筹地区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及费用划转的办法仍

按《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闽人社办〔2021〕203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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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地要加强经办人员业务培训，及时掌握新政策、新要

求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应发尽发，应保尽保。同时加强信

息化管理，防范失业保险基金风险隐患，确保基金安全运行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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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关于畅通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的通知

人社厅发〔2021〕85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个人申请失业保险关系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（以下简称“跨省”）转移接续，畅通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渠道，保

障劳动者的失业保险权益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参保职工和参保失业人员跨省转移接续

（一）参保职工跨省就业的，失业保险关系应随之转迁，缴

费年限累计计算。

（二）参保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，在最后参

保地申领失业保险金及其他相关待遇，也可以选择回户籍地申领，

待遇发放期间不得中途变更发放地。选择户籍地申领的，须办理

失业保险关系转移。

（三）对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、符合领金条件但未申

领，以及正在领金期间的参保失业人员，跨省重新就业并参保的，

失业保险关系应随之转移至新参保地，缴费年限累计计算。

（四）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迁的，失业保险费用应随失业保

险关系相应划转。但在转出地参保缴费不满 1 年的，只转移失业

保险关系，不转移失业保险费用。

二、关于需划转的失业保险费用计算方法及待遇发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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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需划转的失业保险费用包括失业保险金，领金期间基

本医疗保险费，领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、职业介绍的补贴。其中，

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职业培训、职业介绍补贴按参保失业人员应享

受失业保险金总额的一半计算。

（二）转入地经办机构按照本统筹地区规定和标准，为参保

失业人员核定失业保险金发放期限和各项失业保险待遇。

（三）转出地划转的失业保险费用，不足待遇支付部分由转

入地失业保险基金支付，超出待遇支付部分并入转入地失业保险

基金。

三、关于转移接续办理流程

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既可线下通过经办窗口进行，也

可依托金保工程在线上进行。

（一）转移失业保险关系包括以下内容：姓名、社保卡号、

就业失业状态、参保缴费记录（已核定失业保险金缴费记录和未

核定失业保险金缴费记录）、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记

录、失业原因、失业保险待遇标准、基金转移金额、转入地和转

出地经办机构信息及其他必要信息。

（二）参保职工或参保失业人员可先到转出地经办机构开具

转移凭证，之后到转入地经办机构办理关系转入。对符合条件的，

转出地经办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转出，转入地

经办机构收到转出地开具的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后，应

在 5个工作日内办理转入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要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参保职工或参保失业人员也可直接到转入地经办机构



— 5 —

申请转移失业保险关系，转入地经办机构不得要求申请人再到转

出地开具相关证明。对符合条件的，转入地经办机构在收到申请

后，应在５个工作日受理并向转出地经办机构发出失业保险关系

转移接续联系函，转出地收到联系函后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办理

转出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要说明理由。

（四）转出地经办机构应在失业保险关系转出后的１个月内

向转入地划转失业保险费用。失业保险费用划转期间，不影响转

入地经办机构按规定为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待遇。转入地

经办机构不得以费用未划转到位为由，拒发失业保险待遇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通知中涉及的人员身份以申请人失业保险关系转移

前的状态确定。

（二）转出地经办机构将参保单位、参保职工和参保失业人

员有关信息转出后，仍需保留信息备份，注明失业保险关系转入

地信息和失业保险费用划转金额及明细。

（三）本通知适用于参保职工和参保失业人员跨省转移失业

保险关系。省内跨统筹区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及费用划转的办法由

各省、自治区自行制定。

（四）经办机构依法主动办理和参保单位成建制跨省转移失

业保险关系的，仍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失业保险关系转移

接续信息化建设。

（六）现行规范性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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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准。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协调，精简手续，压缩环节，加

快办理，方便参保职工和参保失业人员办理关系转移接续，同时，

加强信息化管理，防范基金骗领、冒领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
2021 年 11 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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